
  

 

河 南 理 工 大 学  

安 全 技 术 培 训 中 心 文 件 
校安培字〔2021〕27 号 

 

关于举办第十期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

培训班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应急管理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《注册

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和《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

格考试实施办法》的通知(应急〔2019〕8 号)和河南省应急

管理厅《关于转发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省

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考核结果和第五批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名单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河南理工大学

安全技术培训中心依托学校获批的“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

续教育基地（安全生产、应急管理）”，河南省普泰安全科

技有限公司发挥其宣传组织优势，双方联合举办注册安全工

程师继续教育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

  

一、培训对象及类别 

培训对象：1、已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

师执业证》的人员； 

2、逾期初始注册的人员。 

培训类别：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、化工安全、金属冶炼

安全、建筑施工安全、其他安全（不包括消防安全）。 

二、 培训时间与地点 

1.培训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25日-10 月 30日（10月 25

日下午 2 点-6 点为报到时间）。 

2.培训地点：嵩阳饭店（郑州市碧沙岗公园西门斜对

面），前台电话：0371—67808888 

3.后续培训期次请关注河南理工大学安全技术培训中

心或河南省普泰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网站的通知。 

三、培训费用 

培训费：1200 元/人（含资料费），培训费用只接受两

种缴费方式： 

1. 转账； 

开户名称：河南理工大学 

银行账号：16302301040000264 

开户银行：农行焦作理工大学分理处 

缴费汇款时请注明参培人姓名、缴费事由（注安培训）。 

2.现场微信或支付宝缴费。 



  

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1、在培训期间，学员要严格遵守郑州市人民政府疫情

防控指挥部门要求，保持人员安全距离，佩戴疫情防护用品

等严格防控措施避免交叉感染风险。 

2、请参培人员将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报名汇总表

（附件 2）于 10 月 21 日前发送至邮箱： hnaqpx01@163.com，

本期培训人数将控制在 150 人以内，根据发送邮箱时间先后

为准，报名后如未接到其他相关通知即视为报名成功，请按

要求准时报到，对于本次已报名而未能按时参加培训的学

员，将不予安排本年度培训。 

3、报到时请携带纸质版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个人

登记表（附件 1）并粘贴 2 张 1 寸彩色照片、注册安全工程

师继续教育报名汇总表（附件 2）、参培人员开具发票信息

表（附件 3），培训费转账学员请携带银行转账凭据。 

4、联系电话：0371—55909770；55909771 

             0391-3981880；39818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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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个人登记表 

姓名  性别  

1 寸免 

冠照片 

出生年月  学历  

工作单位  

联系电话  

注册类别 
□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□化工安全□金属冶炼安全□

建筑施工安全□其他安全（不包括消防安全） 

填表须知： 

1.此表要求电脑打印； 

2.联系电话一栏请填写能够联系到本人的电话号码； 

3.请勾选自己需要注册类别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备用照片粘贴

处（1 寸免 

冠照片） 



  

附件 2                

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报名汇总表 

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注册类别 联系电话 发票抬头单位 纳税识别号 备注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  

附件 3  

  

参加培训人员开具发票信息表 

  
填表单位（公章）：  

  

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内容： 

单位名称：  

纳税人识别号：  

地址、电话：  

开户行、账号：  

  

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内容： 

单位名称：  

纳税人识别号：  

  

备注：请各单位根据需要填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附件 4： 



  



  

 



  

 



  

 


